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170号

违法行为人帕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2005年出生，21岁，工作单位：无业，文化程度：初中，户籍地/现住：新疆额敏县喀拉也木勒镇xx村xx号。

违法犯罪：2023年02月13日因帮助信息网络活动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；2025年07月12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；2025年08月25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八日。

现查明：2026年02月19日01时许，在额敏县第六中后门,帕某看到合某在隔空练拳，称要与合某打架，后无故殴打合某腹部两侧各一拳。2026年02月19日02时许，在额敏县农副城某酒吧，帕某与女友古某争吵，无缘无故打碎酒吧男卫生间窗户玻璃，后因老板李某让其离开店内发生争执，帕某捣了李某面部，李某抓住帕某头发想让其离开店内，帕某后冲进酒吧库房抓住李某头发使用拳头和膝盖殴打李某，热某抱住帕某腰部进行拉架，帕某用拳头殴打热某面部两拳并拽其头发，在离开酒吧过程中无故使用脚踢了站在一旁的阿某肩部一脚。

以上事实有：帕某、李某的陈述、受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接受证据清单、现场视频、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、前科记录、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二条第四项、第三十条第一项情节较重、第三项、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帕某以随意殴打他人从重处罚行政拘留十五日，以任意损毁公私财物从重处罚行政拘留十日，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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